附件1：
“十二五”江门市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表
	指　　标
	2015年绝对值
（亿元）
	2015年
增速（%）
	“十二五”年均增速（%）

	生产总值
	2240
	8.4
	9.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8.98
	12.37(同比)
	15

	固定资产投资
	1308
	17.7
	17.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32
	11.8
	12.3

	外贸进出口总额
	1232
	-1.6
	6.7


附件2：
2016年江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表
	指　　标
	预期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
	9%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8.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

	固定资产投资
	1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

	外贸进出口总额
	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高于经济增长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
	3%以内

	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3.2%以下

	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
	完成省下达的年度计划


附件3：
2016年江门市十件民生实事

一、巩固提高底线民生水平。城镇、农村低保补差水平东部三区一市不低于435元和316元，西部台开恩不低于418元和190元。

二、建立常态化全覆盖扶贫长效机制。将全市有劳动能力的城乡低保家庭纳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帮扶范围，村委会集体收入进一步提高至15万元以上。

三、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布局。加快推进广东省江门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广东省江门市中医药职业学院建设，规划建设轨道交通学院。

四、促进就业创业。全市城镇新增就业4.5万人以上，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3万人，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0%以上。

五、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完善村（社区）公共服务站建设，做实做好“邑家园”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努力实现“邑家园”综合服务平台全覆盖。
六、完善公交一体化。完善东部直达快线、快速公交、常规公交、微循环公交4个层次公交系统建设，实施车厢内部、候车亭无线上网。

七、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新增开展63条行政村村庄整治，创建国家、省、市卫生镇14个，创建省、市卫生村750个。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有效处理率达90%以上，新建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5000户。

八、加大水环境综合整治。全市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91%，推进潭江和天沙河、杜阮河、麻园河、龙溪河、会城河、紫水河等重点河涌综合整治。

九、加强社会治安建设。制定全市社会治安视频监控建设新三年规划，安装12000套出租屋“门禁+视频”系统。

十、打造公园城市。新建改建443个村居公园，新增17个森林公园，建成21个镇级公园、6个综合性公园，加快江门市植物园和7个特色田园风光公园规划建设，新建慢行系统和城乡绿廊90公里。

附件4：

《政府工作报告》有关用语说明
1.“三门”：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开放之门”,粤西进入珠三角的“方便之门”，珠三角通向粤西、广西乃至大西南的“辐射之门”。

2.“三心”：珠江西岸新的经济中心、创新中心和城市中心。

3.“五个主动对接”：主动对接国家和省的重大发展部署和工作思路，特别是落实“珠西战略”；主动对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主动对接珠三角东西两岸和珠江西岸与粤西地区有机融合的交通网络建设，推进“交通大会战”；主动对接以先进装备制造业为重点的重大项目的布局和建设；主动对接粤港澳深度合作和广州南沙、深圳前海蛇口、珠海横琴等自贸区，探索工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借船出海、错位发展。

4.“高、大、中、小”四轮驱动：“高”，即大力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推进珠三角（江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大”，即坚持近攻远谋，推动广东（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发展，努力上升为国家级开放合作平台。“中”，即紧扣“中国制造2025”，大力引进和支持大中型龙头企业落地发展，建设中欧（江门）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区等重大发展平台。“小”，即推进全国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广东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综合改革试点市建设，打造“江门特色、广东标杆、全国示范、国际平台”的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城市。

5.“双引双创”：引资引智、创业创新。

6.“东提西进”：“东提”是指东部三区一市（蓬江、江海、新会、鹤山）实施融合提质；“西进”是指西部台开恩（台山、开平、恩平）实施协同共进。按照“东部一体、西部协同”区域错位发展的原则，以东西板块统筹制订发展政策，促进资源优化整合，推动区域交通一体、产业同兴、环境共治、民生共享，实现同城共融、产城振兴的发展目标。

7.“一核心两门户”：蓬江、江海两区是东部三区一市的核心，是全市的政治、商贸、金融、科创和文化中心；新会是南门户，着力打造“珠西枢纽、美丽湖湾”；鹤山是北门户，着力打造“珠西制造、物联江佛”。

8.“经九条”：我市为抓好2015年经济工作，转变工作思路，精准发力，制定出台的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九条措施。2015年全市在落实“经九条”政策方面财政投入6.2亿元，为企业减负2.17亿元。

9.“1+6”核心园区：江门国家高新区、蓬江滨江新城、新会银洲湖、鹤山工业城、台山工业城、开平翠山湖科技产业园、恩平工业园。

10.“雏鹰计划”：《江门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工作方案》。

11.“1+15”政策体系：《江门市支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若干政策措施》1个政策总纲，以及15个扶持政策和管理办法，包括：《江门市免征缓征涉及小微企业收费项目的通知》《江门市小微企业服务补贴券管理办法》《江门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入驻企业扶持办法》《江门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促进小微企业创业扶持办法》《江门市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交易扶持办法》《江门市科技型小微企业专利创造扶持办法》《江门市政府采购促进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若干措施》《江门市科技型小微企业吸纳大学生社会保险补贴办法》《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实施意见》《关于江门市创新完善小微企业投融资机制的若干意见》等10个普惠性政策，《江门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扶持管理办法》《江门市众创空间扶持管理办法》《江门市电子商务平台扶持管理办法》等3个竞争性政策，《江门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江门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专项扶持管理办法》等2个专项性政策。

12.“1+3”清单：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审批清单、监管清单。

13.“五证合一、一照一码”：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登记时依次获发的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保登记证、刻章许可证等，改为一次申请，通过“一窗受理、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由工商部门核发一个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14.“四个一”：“唱一唱”“舞一舞”“走一走”“踢一踢”。

15.“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16.“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17.“三公”经费：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

18.市决咨委：江门市重大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委员会。

19.“邑门式”行政服务：“一个窗口受理、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结”的行政服务。

20.“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21.“三个定位、两个率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实验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2.“一个同步、五个突破”：2018年与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先进位取得突破，落实“珠西战略”取得突破，创新驱动取得突破，生态建设取得突破，民生共享取得突破。

2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

24.五大产业集群：轨道交通、重卡和商用车、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教育装备、大健康等产业集群。其中，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产业主要包括LED产业、高性能有机高分子材料和特种精细化工材料、新型稀土功能材料和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行业、纳米材料等前沿新型材料、新能源发电、新能源装备配套产业、电力设备等产业；大健康产业主要包括保健食品、生物医药、医疗保健装备及器械制造、药妆化妆品与健康养生、“互联网+健康”等行业领域。

25.“一大枢纽、四大路网”：规划建设珠西综合交通枢纽；打造以深茂铁路和连接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中开高速为点线面结合的“大通道”路网，以江门大道为中心的东部快速路网，以台开恩联城快速路为突破口的西部快速路网，内通外联的轨道交通和高速路网。

26.“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7．“一个中心、两大板块、三大平台、四轮驱动、五大产业”：“一个中心”，即强化提升江门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和带动力；“两大板块”，即推动东部三区一市融合提质，西部台开恩协同共进；“三大平台”，即加快建设珠三角（江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广东（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中欧（江门）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区三大发展平台；“四轮驱动”，即把“高、大、中、小”四轮驱动作为经济工作主要抓手；“五大产业”，即培育发展轨道交通、重卡和商用车、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教育装备、大健康等产业集群。

28.一园三区：恩平工业园和米仓、东成、大槐三个片区。

29.“三旧”改造：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

30.“七个一”专项行动：清理一批土地（项目）、规划“一张蓝图”、配建一套标准设施、推行“一条龙”服务、建设一批重点项目、打造一支专业队伍、实施一套分类考核办法。

31.“六个优先”：优先推动企业原址“零增地”增资扩产，制定方案分类给予收费减免；优先支持企业创新技术、应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加大对企业研发、标准创设、专利申报及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的奖励力度；优先整合资源推介市场占有率高、代表江门质量品牌的产品；优先扶持优质企业上市融资，鼓励融入资金投放本地增资扩产；优先保障上市企业提升产能，在资源供给上提供便利；优先引导企业设备更新和智能化改造，奖励企业购置和使用我市首台（套）引进的先进设备和我市研发生产的成套装备或核心部件。

32.省新型城镇化“2511”试点项目：根据《广东省新型城镇化“2511”试点方案》要求，省选择2个地级市、5个县区、10个建制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选择10类项目作为新型城镇化专项试点。

33.“珠中江阳”：珠海、中山、江门、阳江。

34.农村集体“三资”：农村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

35.城市客厅：具有商旅、观光及文化接待、服务、体验中心功能的主要集散地。

36.“海绵城市”：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具有良好的弹性。

37.“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38.PPP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缩写，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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